
积极的公共政策与健康权保障 ：

新议题和新框架

唐贤兴 马 婷
＊

［内容提要 ］ 尽管健康 权 是 一 个 争 议很 大 、含 义 又 很 模 糊 的 概

念 ， 但把 健 康权 确 立 为 一项 基本权 利 ，从 而上 升为 人 权 治理 的议

题 ， 却 已经 成 为 当 今世 界范 围 内 人权 建设 的
一

个 新趋 势 。 本 文

从 积极 公共 政 策 的视 角 ， 探讨 了 增 进人 们 的 健 康 、促进 和保 障健

康 权 的 实现途 径 。 文 章 认 为 ， 健康权 属 于 积 极 人 权 的 范 畴 ， 是 人

权 范 畴 中 的 那 些 基础 性 和 实 质 性 的 权 利 。 这 些权 利 的 获 得 或 实

现 ， 在 根 本 意义上 依 赖 于 国 家 制 定 和 贯 彻 积 极 的 公 共 政 策 。 为

此 ， 本 文 界 定 了 积极 公 共 政 策 的 含 义 ， 并 提 出 了 国 家 义 务 、权 利

本 位 、 消 除 陣 碍 、协 同 治 理 等 四 个考察和 解释 积极 公 共 政 策 的基

本 维度 。 这 个经 由 积 极 公 共政 策 来 促进 健 康权 实 现 的 新 框 架 ，

可 以 很 好 地 解释 当 今 人权 治 理 的 实践 逻辑 ，也 契合
“

健康 中 国
”

建 设 战 略所 体 现 的 人 权 价值 和 发 展 方 向 。

［关键词 ］ 健 康权 人权 积 极 公 共政 策

一

、 问题的提出

尽管健康权是一个模糊性很大 的概念 ， 但学术界依然把 它 当

作
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， 而政策 （ 或立法 ）实践也把它 当 作一个 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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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的政策议题加 以重视 。 不 过 ， 各学科 在其关 注 的侧 重 点 上 有

所不同 。 大致而论 ， 来 自 法学 （ 国 际法 学 ） 和全球 治理理 论的研

究者 ， 多从人权的 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健康权问题 ， 承认或主张

健 康权是一项 基本人 权 ； 而有 一 些 学 科的 研究者 ，
比 如公共卫

生学 （ 包括医 学理论 ） 和公共政策理论 ， 并 不刻 意强调健康 权的

人权属性 ，
而更多 地关 注 与健康 问 题相 关 的 管理 、政 策和 制度

问题 。 这后
一种取 向 在 中 国 的 立法和政 策实 践 中 也有 明 显 的

体现 。

然而 ，
任何 旨在促进健康 的公共政策和政府管理 ，

都无法回 避

价值评判 问题。 在过去近 ２０ 年里 ， 人权和健康几乎 同时成为国际

社会的热点 问题
，
并成 为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的

一

项重要议程 。 许

多国 际人权公约和一些国家的宪法把健康规定为
一

项人权加以保

障 。
？ 而在另 一些国 家 ， 比如 中国

，
虽然并没有在正式文件或 法律

文书里明确把健康权规定为人权
，
但国 家 旨在促进人们健康 的那

些积极公共政策及其行动 ，其产生的多方面社会价值 （ 比如 客观上

增进了人权 ） 也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 。 在这里 ， 以人权为价值或方 向

来保障健康和通过积极 的政策行动来促进健康从而增进人权 ，事

实上可 以被看作是 同 一个问题 ， 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。 当然 ，就

实现人权 （健康权 ） 的路径来说 ，它们却 是两种不 同 的方式 。 本文

认为 ，把增进健康列入公共政策的重要议程之 中 ，对于增进人权是

有重要意 义的 。 健康权的实现依赖于社会具备一 系列基础性条

件
， 包括公共卫生体系的建构 ，必要的公共财 政的投入 ， 健康知 识

的 宣传 ，
以及其他领域 （ 比如环境保护 ） 的政策推进 ， 等等 。 这 些基

础性条件 的建设 ， 恰恰依赖于政府积极的政 策行动 。 没有这些 积

极的公共政策
，
光有程序意义上的立法行动 ，公 民 的健康保障就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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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谈起 。 正因 为健康是属于
“

积极人权
＂

（ ｐｏｓ ｉ ｔ ｉ ｖｅｈ ｕｍａ ｎｒｉ ｇｈｔ ｓ ） 范

畴的权利 ， 因此 ，经 由积极的公 共政策来保障健康权 ， 自 然包含着

增进人权的价值 。 本文提出
，
当 我们对 那些 正规 的法律文书 中 没

有明 确健康权
，
但致力于通过 积极的公共政策来促进公 民健康 的

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考察 时 ，
在积极的 公共政策 与人权 的实现之

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，
是非常必要的 。 这种联系不仅仅是理论上 的 ，

也是实现人权的
一种可能的实践逻辑 。

二 、 健康权概念的模糊性 ： 定义的 困难

全球治理和 国家 治理 的实践表明 ，作为
一

种权利形 态的健康

权是 不是一种人权 ，
存在 多方面的差异 和分 歧 。 在学术 界 ， 关 于

健康权概 念 的 定 义 以 及 它 与 人 权之 间 的 关 系 ， 也 始 终充 满 着

争论 。

（
一

） 多样且模糊的概念

首先 ， 由
“

健康
”

和
“

权 利
”

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
“

健康权
”

，在措

辞上存在 多样性和模糊性 。 无论在 官方文 书里 ，
还是在 学术文献

中 ，均存在着一系列与
“

健康权
”

概念含义相近 、侧重点却 有所不同

的表 述 。 作 为 人权 的 健 康 的 不 同 措 辞 有 ：
健 康 权 （ ｒ ｉｇ

ｈｔｔｏ

ｈｅａ ｌ ｔｈ ）

①
、健康保护权 （ ｒ ｉｇｈ

ｔ ｔｏｈｅａ ｌ
ｔｈｐｒｏ

ｔ ｅｃ ｔ
ｉｏｎ ）

？
、健康保障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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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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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在联合国的文件里 ， 最为常用 的也是这个

术语 。

② 比如 欧洲社会宪章 ＞第 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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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ｒｉｇｈ
ｔ ｔｏ ｈ ｅａｌ ｔｈｃａｒｅ ）

①
、健康权利 （

ｈｅａ ｌ ｔｈｒ ｉｇ
ｈｔｓ）

②
， 等等 。

这些多样化 的术语 ， 或许可 以从不同 的 角度来 阐释作为 一项

人权的健康权 （ ｒ
ｉｇｈ ｔ ｔｏ ｈｅａ ｌ ｔｈａ ｓａｈ ｕｍａｎｒ ｉｇｈｔｓ ） 的 内涵 ，

但也 可能

模糊健康权作为一项人权的性质和 特点 。 因此 ，定义上的混乱 ， 很

可能会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诸多争议 。 比如 ， 这些术语很容 易让

人产生这样的观念 ，
以为健康权就是获得健康的权利 Ｕ

ｒ ｉｇｈｔｔｏｂｅ

ｈｅａｌ ｔｈ
） ， 意味着要确保每一个人 ，

或是获得维持或达到完全健康所

需要的一切东西的权利 。 亨德里克 （ Ｈｅｎ ｄｎｋｓ ）对健康权 的理解就

比较宽泛
，
他认为 ，健康权不仅是保健服务的权利 ， 而且是获得诸

如安全的饮用 水 、适 当 的卫生设备 、环境卫 生和职业卫生等许多健

康的
“

基本前提条件
”

的权利 。
？ 不过 ， 很多人提出 要谨慎地使用

健康权概念 。 特贝斯 （
Ｔｏｅｂｅｓ

） 指出 ，健康权不是指获得健康的权

利 ，并非包括有关健康的
一

切事项 。
④ 罗默 （ Ｒｏｅｍｅｒ

） 则 更为直接

地提出 ， 如 果 把健 康 权 看 作 是获 得 完 美健 康 的 权利 ， 那 是 荒

谬的 。
？

显然
，
定义健康权存在 客观上的 困 难 。 学理上的混乱和争议 ，

既可能是对国际和国 内政策层面上健康权保障的实践存在差异性

①比如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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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与其他 措辞 相 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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＂

健 康 权 利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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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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Ｊ 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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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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Ｊ

ｏｕｒ ｎａ ｌ ｏｊＨｅａ ｌ ｔｈＬ ａｗ
ｔＶｏｌ５

，Ｎｏ４
，ｐｐ

３９ ０
－

３９ １特贝斯也高度认可这样的定

义和概念 ，并认为这 样的
“

健康 权
”

措辞最符 合国 际条 约的 规定 ， 参见 ＢＴｏｅ ｂｅ ｓ
，Ｔ／ｈｔ

Ｒ ｉ

ｇ
ｈ ｔ ｔｏＨｅａ ｌ

ｔ ｈａｓａＨｕｍａｎＲ ｉ

ｇ
ｈｔｉｎ Ｉｎ ｔｅｒ 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Ｌａｗ

，Ａｎ ｔｗｅ ｒｐ ： Ｉｎ ｔｅ ｒｓｅｎｔ
ｉ ａＰｕｂ ｌ ｉ ｓ ｈｅｒ ｓ ，

１ ９ ９９
，ｐ

１ ６ 。

④ Ｂ 特贝斯 ： （健康权 》 ， 载 Ａ 艾德等编 ： 《经济 、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＞ ， 四川人

民 出版社 ，
２００４ 年 ，第 １ ４ １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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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困难性的一种反映 ， 它也可能会对治理和人权实践 （尤 其是 国家

的 ）造成
一

定的压力甚至 困 惑 。 在我们 在后面将 讨论到 的 什么是

国家 的义务和责任 这个问题上 ， 这种压 力或 困惑尤其明显 。

（二 ） 健康权的 范 围 和核心 内 容

如果我们要把健康权定义 为
一

项人权 ， 那 么 ，就需要在健康权

和人权之 间建立起两者之 间 的 内在 联系 。 这样 ，
容 易 引起争议的

问题可能是 ，在人权的意义上 ，健康权的具体内 涵究竟是什么 ？

要讨论和探究健康权与 人权之 间的关联 ，
最合适的途径 是对

健康权的范围和核心 内 容作 出明确 的 界定 ，
也就是说

，
人们可 以从

这种界定中 来理解健 康权与 人权之 间 的 关系 。 这 一 界定非常必

要 ， 因为
一

个基本的事实 （ 某种程度上 也是国际共识 ） 是 ， 所有 的人

权存在着相互 依赖性和 不可分割 性
，
正如联合国机构所 阐述和宣

示的 那样 。
？ 这种相互 依赖性和不可分 割性 ， 在健康权 问题上同

样存在 。 无论是 经济 、社会和 文化权 利 ， 还是公 民和政治权利 ， 其

中好几项人权都 与健康相关 。 健康 问题是一个跨越边界的 问题和

议题 ，全球公共卫 生的实践 已 经表明对这
一

跨域 问题的关切的重

要性 。 但是 ， 健康权只是对 保护人的健康都很重要 的
“
一组

”

人权

中 的
“
一项

”

权利 ，如果我们把跟人的健康相关的
一

切事项都归入

健康权之中 ， 并认为它们 都是人权的 组成部分 ， 那么 ，健康权很可

能会因此包罗万象从而变得毫无意义 。

从前面关于概念的争论 中可 以看 到 ，从范围上来说 ，

一般可 以

认为 ，健康权 由两个方面的要素所构成 。

一 个要 素是关于健康保

障的 ，包括治疗和预 防保健 。 另
一个要 素 与

“

健康 的基本前提条

件
”

相关 。 当然
， 这样的范围 界定 ，

依然 存在 着健康权与其他人权

① 例如 ， １ ９ ９３ 年的维也纳国际人权会议制 定的 ｛维也纳宣言 和行动 计划 ＞ ， 躭是 这

样阐述和宣示的 。 Ｕ ｎｉ ｔｅｄＮ ａ ｔ ｉｏ ｎｓ
，Ｋ 丨 Ｅ）打 丨ａ ｗｆ ｉ ｏ＂ｄｍ ／ｆＶｏｘ ｒａｍｍｒ

ｃ／ Ａ
ｆ
ｍｖｉ ，

ＵＮ ｄｏｃ

Ａ／ Ｃ ＩＮ Ｆ１ ５ ７／ ２３
，１ ２

Ｊ
ｕ ｌｙ ，１ ９９ ３

，Ｐａ ｒ ｔ Ｉ
，ｐ ａｒａ５

１ ９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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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比如生命权 、教育权等 ）在标准上的某些重叠 问题 。 但是 ，范围 的

界定却有助于把不属于健康权的
一 些因 素 排除 出去 ，从 而有助于

界定哪些 内容属于健康权 的核心内 容 。 所谓核心 内容 ，是 指那些

国际社会中 国家理应予 以立即 加以 实现的事项 ， 即 ： 不管 其可获

得的资源状况如何 ，在任何情形下 国家都必须保证实 现的那些要

素 。 至于这些要 素的清单到底有多长 ， 则可能会因 每个国 家 的具

体情况之不同而有所差异 ，但其基本的 内 容
，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

制定的
“

人人享有健康
”

战略？和
“

初 级保 健
”

战略？ 的规定 中 得到

说明 。 母婴保健 （ 包括计划 生育 ） 、对主要传染病 的免疫 、对普通伤

病的适 当治疗 、基本药物的提供等方面的保健规定 ， 以及关于普遍

健康问题及其预防和控制方法的教育 、食物供应和适 当营 养的促

进 、安全用水和基本卫生设 备的足够供应等方面的有关健康的基

本前提条件的 规定 ，应该被看作是健康权的核心内容 。

三 、 健康权与人权的关联 ： 争议和共识

关于健康权的范围和核心 内容的界定 ，可 能会继续存在争议 ，

但这种界定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处理健康权 与人权之间 的 关联 ，

以及这种关联所体现出来的历 时性变化 。

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政 治报告 ，对新 时期 中

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 了 明确的 界定 ，提 出 国家要满足人 民追求

美好生活的需求 。 这个具有号角和旗帜意 义的文件 ， 将有 力地推

进
“

健康中 国
”

战 略的 实施 。 人 民对美好和 幸福生活 的 追求和 向

①ＷＨＯ ，Ｇ ｆｏ＆ｄ ／汾ｒａｆｅｗ ／ｏｒＷｉ／ｏｒＡ＂ ｆｃ
ｙ 

ｔ
／ ｉｅｙｅａ ｒ２ ００ ０

，ｃｈ ａｐ ．

 ３
，ｐ ａ ｒａ ． １

，

１ ９８ １ ．

②ＷＨＯ ，Ｐ ｎ
’

ｍａ ｒ
ｙ仙Ｇａ

ｒｅ ：Ｒ
ｅ ｐｏｒｔ

〇
／ ｆ

／ｉ ｅＪｒｔｔ
ｅｍ ａ

ｆ
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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ｏｒｔ ｄ ｌ Ｑｍ／ｅ ｒｅ ｎｃｆｃｍＰｒｚ

’

ｍａｒｙ

Ｈｅａ ｌ
ｔ
ｈＣａ ｒｅ ，Ｓ

ｅ
ｐ ｔ ，１ ９８ １ ．

２ ０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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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 ， 离不开健康的基本保障 。 放眼整个世界 ， 纵观中 国几十年的发

展 ，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改善和解决 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 ，
但 同时

都不可避免地带来 了健康危害 。 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 ，在过去 ２０

年里
，
人权和健康问题几乎同时 成为世 界的关注热点 。 南非 宪法

法院 ２００ １ 年对
“

卫生部诉治疗行动计划组织案
”

的判决 ，之所以会

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， 是因为健康权问题越来越与人权融合在一起 。

人们都认为 ， 这个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了 国际人权法 中 第二代

人权 （经济 、社会和文化权利 ）运动的发展和研究 。
①

（
一

） 国 际实 践

把健康权规定为一项基本的人权 ， 国 际和 国家实践也 已经有

了
一

段历史 ，
虽然时 间 不长 ，但行动称得上 有 力 。 在 国际实践 中 ，

首次把健康权宣布为基本人权的 ，
是世界卫生组织 １ ９４６ 年 ７ 月 ２２

曰 签署的 《世 界卫生组织宪章 》 。 该宪章宣布 ：

“

享有可能获得的最

髙标准的健康是毎个人 的基本权利之一 ，不 因种族 、 宗教 、
政 治信

仰 、经济及社会条件而有区别 。

”

此后 ， 国际机构的 相关行动 步伐不

断加快 ，规定也越来越详细 。 联合国大会通过 的 《世界人权宣 言 》

（ １ ９４８ 年 １ ２ 月 １ ０ 日 ）把健康权确定为社会经济文化权利 的
一部

分 ， 并对其内涵作出 明确的 界定 ：

“

人人有权享 受为维持他本人和

家属的健康和 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 ，
包括食物 、衣着 、住房 、 医疗和

必要的社会服务 ；
在遭到失业 、疾病 、残废 、 守寡 、衰老 或在其他不

能控制的 情况下丧失谋生能 力时 ，有权享受保障 。

”

（第 ２５ 条 ）如 果

说 《世界人权宣 言》不具有条 约性质从而不具有对成员国法律上 的

约束力的 话 ，那么 ， 《经济 、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》的有关规定 ，

在这方面就更进了
一 步 。 联合国 １ ９６６ 年通过 的 这个国 际公 约 明

① 晋继勇 ： ＜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
一

以 〈 经济 、社会和文 化

权利国际公约〉为例 ＞ ， 《浙江大学学报＞ ，
２０ １ ０年第 ４ 期 。

２０ １



■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九辑

确规定健康权是公民应 当 享有 的权利 ，

？并从不同 方面提 出 了 国

家可采取 的具体步骤 。

除上述三个重要的国 际文书外 ， 联合国 机构通过 的其他 一些

重要公约和文件 ，也在相应 的条款中 对健康权作 出 了 规定 ， 比如 ，

《 消除对 妇女
一

切形式歧视公约 》 （ １ ９７９ 年 ）第 １ ２ 条 、 《儿童权利公

约 》 （ １９８９ 年 ） 第 ２４ 条和 《享有能达到的最髙健康标准的第 １４ 号一

般性意见 》 （ ２０００ 年 ） ，等等 。 所有这些文件 ，都是联合国机构宣布

健康权是一种人权的依据所在 。

虽然在学理和实践层面上健康权的定义存在着模糊性和争

议性
，
但全球或国际层面上 的实 践及其进程 ，显然 已 经非 常 明确

地把健康权规定为基本人权 。 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发展趋 势和

进程 。 世 界卫生组织在把健康权定义为 人权之后 ，进一步把健康

权理解 为
“

享有有效和完整的 卫生 体系 的权利 ， 包括卫生保健和

健康的基本决定 因 素
”

。
？ 在世 界卫 生组织那里 ， 健康权包括获

得及时 、可接受 、 负担得起和质 量适 当 的 卫生 保健服务 。 在 内 容

上 ， 自 由 和权利 是衡量健康权的两个关键维度 ： 自 由 包括有权控

制 自 己 的健康和 身体 （例 如性和 生育权利 ） ， 并且不受任何干涉

（例如不 受酷刑和非 自 愿的治疗和实验 ）
；
权 利则包括有权享有某

种健康保障制度 ，使每个人有均等机会享受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

水平 。
③ 联合国 人权机构对健康权概念的界定以及对其人权属性

的理解 ， 与世卫组织相 当
一致 。 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玛 丽

？

鲁宾逊认为 ：

“

健康权并不 意味着人们必须健康 的权 利 ，
也不意味

着贫困政府必须建立现有资源无法承受的 昂 贵卫生服务 ，但是 ，它

①其中 第 １ ２ 条规定 ：

“

本公约缔约国承认人人有享有能达刻 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

健康标准 。

”

②Ｗ ｏｒ ｌｄ 
Ｈｅａ ｌ ｔｈＯｒｇ ａｎ ｉ ｚａｔｉ ｏｎ ，

“

ＴｈｅＲ ｉ

ｇ
ｈ ｔｔｏＨ ｅａ ｌ

ｔｈ
”

，
２００ ７

，
Ｈｔｔ

ｐ ：／／ｗｗｗ ．

ｗｈｏ ．

ｉｎ ｔ／ ｍｃｄ ｉ ａｃｅｎｔ ｒｃ／ｆａｃｔ
ｓｈ ｃｅｔｓ／ｆｓ３ ２３＿ ｅｎ ．

ｐｄ
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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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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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实要求政府在最可能的时间 内实施能导致所有人都有可能获 得

并能得到 的卫生保健政策和行动计划 。

” ① 同样 ，联合 国 健康权特

别报告员保 罗 ？ 亨特 ，在其 ２ ００ ６ 年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的年

度报告中 ，也对健康权的人权特征作 出 了 明确定义 。 他说 ：

“

从根

本上说这就是健康权的含义 ：

一

个有效 的 、综合的根据需要做 出

反应 的卫生制度 ， 其 中 包括为所有人提供卫生保健和健康 的基本

决定 因素 。

”
？

（二 ） 地 区和国 家 实践

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上 ， 人们也可 以看 到把健康权规定 为人权

的相关实践 。 地 区 实践的 一个典型例 子是 《圣
？ 萨 尔瓦多 议定

书 》 。 这个在 １ ９８ ８ 年通过的 《美 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 、社会和文 化

权利 的补充议定书 》 ，从法律上明确 了健康权的 内涵及 其与人权的

关系 ， 以及国家保护健康权的义务之所在 ：

“

人人应有健康权 ， 意 指

享有最髙水平的 身体 、
精神和社会的 良好状态 ；为保障健康权的行

使
，
各缔约国 同意把健康视为公共利益 ，并特别 同意采取措施 以保

障这项权利 。

”

—

些 国 家实践已 经在 宪 法 中把健康规定 为一项人权来加以

保障 ， 虽然有关用词 有着
一

些差 异 ， 但这些宪 法条款要 么 把健康

规定为个人权利 ， 要么 为 国家 规定 了相应 的 义务或 责任 。 １ ９ １ ７

年 的 《墨 西 哥 宪 法 》 （ ２００ ３ 年 修 改 ） 使 用 的 是
“

健 康 保 护 权
”

（
ｒ ｉｇｈｔｔｏｈ ｅａ ｌｔｈ

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），

１ ９ ９ １ 年 的 《罗 马尼亚 宪 法 》使 用
“

健

康保障权
”

（
ｒｉｇｈｔｔｏｈ ｅａ ｌ ｔｈｃａｒｅ ） ，

它 们的 含 义 比较接近 ； 《古 巴 宪

法》 使 用 了

“

健康 保 护 与 保 障权
”

（ ｒｉｇ
ｈｔ ｔｏｈｅａｌ ｔｈｐｒｏ

ｔ ｅｃｔ
ｉ ｏｎａ ｎｄ

①ＷＨＯ ，２ ５（ｍＨｍ Ｊｆ
ｈ

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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Ｈ ｅａ ｌ ｔｈ＆Ｈｕｍａ ｎＲ ｉｇｈ ｔｓ

Ｐｕｂ ｌ 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ｒ ｉｅ ｓ Ｉ ｓｓｕｅ Ｎｏ ．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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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 ： 《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 保罗 ？

亨特的报告 ＞ ，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 Ｅ／ ＣＮ ． ４／ ２００ ６／ ４８ ，
２ 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 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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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ａｒ ｅ ）这
一措辞 。

？ 目 前 中 国的 宪法 中 尚 未有关于健康权 方面 的

规定
，
但早在 １ ９８７ 年施行的 《中 华人民 共和国民 法通则》 里 ，就已

经提出 了
“

生命健康权
”

的概念 。 该国 家文书的第 ９８ 条规定 ：

“

公

民 享有生命健康权 。

”

显然
，
健康权在这里还没有被看作

一项独立

的权利 。 这或许与 当时中 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关 ， 在 以经济增长

和发展为主要任务的时代 里 ， 把健康权规定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

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进入立法和政策的议程范围 的程度 ， 因此 ， 法律

和政策不可能有健康保障或保护方面的 人权取向 。 即便在健康权

研究相 当充分的美国 ，也没有在宪法 中确立健康权 ， 更没有在国际

上承认健康权 。 之所以如此 ，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 因在于 ，美国 国内

就健康权与人权的关系 ，
尤其是政府对健康权保障是否具 有法律

义务的 问题上长久 以来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。 面对 日 益增长 的

医疗费用和不断产生的人权问题 ，
美国政府被迫作出反应 ，

以推进

国 内医疗改革和人权的改善 。 但由 于其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政治过

程的复杂性 ， 数十年来一直无法就健康权的确立问题达成共识 。

从上述的简要回顾 中可以 看到 ，
从人权的价值 角度来实践健

康权 ， 国际层面上 的行动 明显要快于国家 的行动 。 这是一个很有

意 思的现象 。 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的政治过程比国 内政治过程

取得 同样 的共识要来得更容 易 ， 而是意味着 ，跟其他任何的国际制

度和规范
一样 ， 人权的 国际制度和规范必须通过某种特定的政治

程序才能在国 内 加以 实施 。
？ 但是 ， 国际社会 中健康权与 人权之

间 日益交融的趋势不断发展 ， 必然 会助推越来越多 的国家 的立法

和政策实践从人权的角度和高度来重视健康权 问题 ， 图 １ 所显示

０Ｅｌ ｅａｎｏ ｒＤ． Ｋ ｉｎｎ ｅｙ ，Ｂｒ ｉａ ｎＡ ．Ｃｌａｒｋ
，

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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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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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ｈ ａ ｎｄ Ｈｅ ａｌ

ｔｈ Ｃ ａｒｅ ｉ 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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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Ｎｏ ．３７
，２００ ４ ，

ｐｐ
． ３ １ ５

－

３ ５５ ．

② 据 Ｋｉ ｒｎｉｙ 和 Ｃ ｌａ ｒｋ对二战后世界 各国 宪法的统计分析发 现 ， 世界上 已有超过

２／ ３
的 国家 宪法规定 了 健康权条款 。 Ｅｌｅ ａｎｏｒＤ ．Ｋ ｉｎｎ ｅｙ ，Ｂ ｒｉ ａｎ Ａ ．Ｃ ｌ ａｒｋ ，

“

Ｐｒｏｖ ｉ ｓ ｉｏｎ ｓ

ｆｏｒ Ｈ ｅａｌ
ｔ
ｈ ａｎｄＨｅａ ｌ ｔｈ Ｃ ａｒｅ ｉｎ ｔ ｈｅＣｏｎ ｓｔ ｉ ｔｕｔ

ｉｏｎ ｓｏｆ ｔ
ｈ ｅ

Ｃｏｕｎｔ
ｒｉｅｓ ｏｆｔ ｈｅＷｏｒ ｌｄ

＂

．

２０ 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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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也许可以 反映这个方面的趋势 。 正如哈佛大学公共卫 生专 家 曼

因 （ Ｍａｎｎ ）所观察到的 ：

“

我们正在 创造 、参 与 和 目 睹社会历史 中 的

一个非常时刻——健康和人权运 动 出 现 ， 两 种强有 力 的范 式相 互

交叉和转移 。

”①

２５０

所有国家批准 ＩＣＥＳＣＲ批准有关健在 国家宪法

的 国家康权的区域中承认健康

条约的国家权的 国家

图 １ 承认健 康权 的 国 家 数量

资料来源 ： Ｅ ．Ｄ ．Ｋ ｉｎｎ ｅ
ｙ ，

“

Ｔｈｅ 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丨ＨｕｍａｎＲｉ

ｇ
ｈ ｔ ｔｏＨｅａｌｔｈ ：

Ｗ ｈａｔＤｏｅｓＴｈ ｉ
ｓＭｅａ ｎｓｆｏｒＯｕ ｒＮａ ｔ

ｉ
ｏｎａ ｎｄＷｏ ｒ

ｌｄ ？

＂

Ｉ ｎ ｄｉａ ｎ ａＬ ａ ｉｖＲ ｅｖ ｉ
ｅｗ

，

Ｖｏ ｌ ． ３ ４ ，
２００ １ ，

ｐ
．

 １
４６５ ．

（ 三 ） 确 立 健康权 的 重要性 ： 学理上的 解释

健康权与 人权的 交融 ， 或者说 ， 各国应该在实践 中 把健康权确

立为基本人权 ， 这是 可以在学理上得到 解释 的 。

首先 ， 人权具有直接的不可分割性 。 前 面提到 ， 维也纳国际人

权会议制定的 《维也纳宣言 和行动计划 》 明确 阐 述了 人权的这
一

特

性 。 关于人权的两 个国际公 约虽 然把人权划 分为 公民 和政治权

利 ， 以及经济 、
社会 和文化权 利这两大类 ， 并在 两大类 之下 罗 列 了

一

系列人权的清单 ， 但是这两大类人权及其 各 自 名下 的具体权利 ，

几乎都与公共健康或 人的健康 密切相关 。 人权与健康 之间正在形

①Ｊ
．Ｍ ．Ｍａｎ ｎ ，

“

Ｈｅａ ｌ
ｔｈ ａ ｎｄＨ ｕｍａｎＲ ｉ ｇｈ ｔｓ

：Ｉ ｆＮ ｏｔ Ｎｏｗ
，Ｗ ｈ ｅｎ ？

”

Ｈ ｕｍａ ｎＲ ｉｇ
ｈ ｔ

ｓ ，Ｖｏ ｌ
． ２

， Ｎ ｏ ． ３
， １ ９９７

，ｐｐ
． １ １ ３

－

１ ２０ ．

２０ 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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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的结构性联系 ， 使得保障人权和保障健康几乎成为 同
一

个问题 。

正如有研究者指 出 的 ：

“

保 护人权就是保 护公共健康 ， 充 分保 护人

权是保护公共健康的关键 。

”①也正 因为如此 ，学术 界很多人提 出 ，

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以及经济 、社会 、
文化权利应该相互结合而不

应该分离 。
？

其次 ，
健康权具有极端重要性 。

一方面 ，健康权是针对普遍的

每一个个体的权利而 言 的 。 国际公约之所 以说健康
“

人人有权享

有
”

， 实乃因 为健康权是维系人作为独立生命个体主体的尊严 与价

值 ，是维系基本生存需要的权利 。 它既与其他人权密切相关 ，也不

能被其他人权替代 。 健康权是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

享有的权利 。 另一方面 ，健康权是 一种基本人权 。 所谓
“

基本人

权
”

， 它
“

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人格利益 ，是主体作为人 的
‘

在
’

的必要

条件 。 主体所享有的其他性质的利益都必须要以
‘

基本人权
’

为前

提
”

。
？ 很显然 ，

作为典型的人 身权之人格权 ，
健康权是法律人权

的首要 内容 ，关系着人的生存权的实现和真实性 。
④ 正 因 为如此

，

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战 略 日 益重视人权 与健康之 间 的关联 ， 强调

在 实现健康问 题上人权考量的重要 性 。 这种战略 的特征 是
一

种

“

以人权为本位的途径
＂

（
ｈｕｍａｎｒ ｉｇ

ｈｔｓ
＊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

ｈ
） 。 有人认为 ，

唯其如此 ，
才可以避免

“

代价过于高 昂 的错误
”

。
？

再次 ，健康问 题具有 很大的 脆弱性 。 健康的 脆弱性 当然首先

①Ｒ ｊ
Ｇｒｇｅ

ｎ ｓ ，ＪＣｏｈｅ ｎ ，

“

Ｈ ｕｍ ａｎＲ ｉ

ｇ
ｈｔ ｓａ ｎｄ 

Ｈ ＩＶ／ ＡＩＤＳ
：Ｎｏｗ Ｍｏ ｒｅｔｈａｎ Ｅｖｅｒ

”

，

Ｎ ｅｗ Ｙｏ ｒｋ ：Ｏｐｅｎ
Ｓｏｃ ｉ ｅｔ ｙ

Ｉ ｎｓｔ
ｉ
ｔｕ ｔｅ

＇

ｓ Ｌａｗ ａｎｄ Ｈ ｅａ ｌｔ ｈ Ｉｎ ｉ
ｔ

ｉ ａｔ ｉ
ｖｅ ＊２００７ ，

ｐ
７

②ＣＳ ｃｏｔ ｔ ，
＂

ＴｈｅＩｎ ｔ
ｅ ｒｄｅｐ ｅｎｄｅｎ ｃｅａｎｄＰｅｒｍｅａｂ ｉ ｌ

ｉ
ｔｙｏ ｆＨｕｍａｎＲ ｉｇｈ ｔｓＮｏｒｍｓ ：

Ｔｏｗ ａｒｄ ｓ 
ａＰａ ｒｔ ｉ ａ ｌ Ｆｕ ｓ ｉｏｎ ｏ ｆｔ

ｈｅ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 Ｃｏｖ ｅｎａｎ ｔｓ ｏｎ Ｈｕｍ ａｎＲ ｉ

ｇ
ｈ ｔｓ

”

， Ｏｓ
ｇ
ｏｏｄ ｅ Ｈａｌ ｌ

Ｌａｗ
Ｊ

ｏｕ ｒｎａ ｌ
，
Ｖｏ ｌ ． ２ ７

ｆＮｏ４
，１ ９８９

，ｐｐ
７６９

－

８７８

③ 莫纪宏 ： ｛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＞ ，法律出版社 ，
２００１ 年 ，第 ２９２ 页 。

④ 这方面的 阐述和相关观点 ，可参见 大巧贺 明 ： ｛生存权论》 ， 林浩译 ， 法律出 版

社 ， １
９９９ 年 ， 第 １ ２ 页 ；卓泽渊 ： 《法的 价值论＞ ，法律出版社 ，

２００６ 年 ， 第 ３５
１
—

３５４ 页 。

⑤ ＳＧ ｒｕ ｓｋ ｉｎ ，Ｌ
Ｆｅｒｇｕ ｓｏ ｎ ， ＤＯＢｏｇｅｃｈｏ ， 

Ｍ

Ｂｅｙｏｎｄｔ
ｈｅＮ ｕｍｂｅ ｒ ： Ｕｓｉ ｎｇ 

Ｒ
ｉｇ
ｈ

ｔｓ
－

ｂ ａｓｅｄＰｅｒ 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ｓ  ｔｏＥ ｎ ｈａｎｃｅＡｎ ｔ ｉ
ｒ ｅｔｒｏｖ ｉ ｒａ ｌ Ｔｒｅ ａｔｍ ｅｎ ｔＳ ｃａ ｌ ｅ

－

ｕｐ

＾

，ＡＩＤＳ
，Ｖｏ ｌ２ １ ，２００７ ，

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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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源于人 自 身及其外在 环境的脆弱性 ，但更重要 的原因 还在于健

康权本身的 性质 。 借用格鲁斯金等人的 说 法 ，
涉及 各种人权保 护

的健康权问 题
“

几乎超越 了 其他任 何 单
一

的 权利
”

。
？ 联合国 经

济 、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发布的 《 １ ４ 号一般性意见 》 第 ８ 条所说

的
“

健康权包括多方面的社会经济 因 素
＂

， 既说 明 了健康权与 其他

人权的密切关联 ， 也说明 了健康权的脆弱性 。 自 ２００ １ 年 以来 ，各

种疾病尤其是艾滋病 、肺结核 、疟疾等公共卫生问题给很多国家 的

民众健康造成 了严重威胁 。 解决这些问题 ， 不仅需要科学 ，更需要

政治和制度 ， 包括如何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、受教育权和参与权 。 很

多研究和经验上的案例都已经显示 ，不重视甚至侵犯和虐待人权 ，

对人的健康带来了很 多负 面后果 。 比 如 ，对艾滋病患者 的歧视和

其他方面的人权虐待 ，都 恶化 了 艾滋 病疫情 。
？ 因 此 ， 从民主 、法

治
、
人权等制度和价值 的角度来反思和检验公共卫生 治理 ， 乃至 发

展战略和政策 ，
对于降 低健康 （权 ） 的脆弱性 ， 增进或获致健康 ，是

至关重要的 。

四 、 健康权的 实现途 径 ： 积极公共政策体 系 的 四个

维度

正如我们在导论里所提出的 ，本文 的一个基本判断和假设是 ，

建构积极的 公共政策体系是实 现民 众健康权 的
一个现 实途径 。

“

积极的公共政策
”

不是规范性的 ，而是
一个分析性的概念 ；

它不是

①Ｓ ． Ｇ ｒｕｓｋ ｉ
ｎ

，
Ｌ ．Ｆｅｒｇｕ ｓｏ ｎ ，Ｄ ． ＯＢｏｇｅｃｈｏ ，

“

Ｂｅｙｏｎｄ 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 ：Ｕｓ ｉｎｇ


Ｒ
ｉｇｈ ｔｓ－

ｂａ ｓｅｄＰｅｒ ｓｐｅｃ
ｔ

ｉ
ｖｅ ｓ ｔｏＥ ｎｈａｎｃ ｅＡｎ ｔ ｉ ｒｅｔ ｒｏｖ ｉ

ｒａ ｌ Ｔｒｅａ ｔｍ ｅｎｔＳ ｃａ ｌ ｅ
－

ｕｐ

Ｍ

．

②Ｌ ．Ｏ ．Ｇｏ ｓ ｔ
ｉｎ ，Ｚ ．Ｌａｚｚｎｎ ｉ ，ＨｕｍａｎＰｗＷｆｆｎｆ ／

ｉｅＡ ＪＤＳ

Ｐａ ｎｄ ｅｍ ｉｃ
，Ｏｘｆｏ ｒｄ ：Ｏ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

ｖ ｅｒｓ ｉ
ｔｙ

Ｐｒｅｓｓ ，１ ９ ９７ ；ＪＣ
ｓ ｃｔｃ ，

Ｍ

Ｍｉ ｓｓｅｄＯｐｐｏｒ ｔｕ ｎ ｉ ｔ ｉ ｅｓ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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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所谓 的
“

消极
”

相对应的术语 ， 即 ： 我们不是要制 造 出 另
一 个用

以对应的
“

消极公共政策
”

的术语 ， 而是 要用 这个分析性概念来解

释和理解
“

积极人权
”

的实现问题 。 在理论和实践上 ，把人权分 为

积极人权和消极人权的说法 ，
基本上 已经被人们所接受 。

① 积极

公共政策与积极人权之间存在着某种 （并非全然 ）对应性 ， 即积极

人权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积极公共政策的贯彻 。

“

积极的公共政策
”

的 含义及其对人权 的意义 ， 可 以用多 个方

面的变量或维度来 加以衡量 。 我 们将从 国家义务 、
权利 本位 、 消

除障碍和合作 治理 四 个维度来阐释 它 在实现健康权 问题上 的

作用 。

（
一

）

“

国 家 义务
”

论

需要通过积极的公共政策来促进和实现的健康权 ，
在性质上

是国家 的一种责任或义务 。 这种论 点不是一种新观念 ， 在古典 自

由主义法学 、哲学和功利主义思想家那里 ， 早 已有 了公民享有健康

的权利和 国家应该保障公 民健康的思想 。 这些思想是近代欧洲社

会权的理论基础 。 随着社会权思想和国家积极义务理论的逐步确

立 ，
健康权的权利 结构体系 日 益形成 ，

健康权获得 了实 在法化 的条

件 ， 国家开始 注意公共 卫生并对个 人的 健康适 当 地承担起法律

责任 。
？

不过 ，只是 到了 当 代 ，在完整的
“

健康权
”

被上升为 国家宪 法的

基本权利和国际人权法 的重要 内容 的情況下 ，
国家保障民 众健康

的义务才真正超越 了道义 的规定性而成为政治和法律上 的义务 。

①瓦萨克提出 的三代人权概念中 ， 第二 代人权 （ 即经济 、社会 、文化权利 ＞

一般被称

为积极人权 ，这些人权的实现是国家必须履行 的义务 ，它们是依赖于政府 的积极措施才

能实现的权利 。 参见卡雷尔 ？ 瓦萨克 ： （人权的不同类型＞ ，见 （法哲 学与法社会学论丛

（ 四
）
＞ 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，

２０ ０ １ 年 ， 第 ４６８ 页 。

② 蒋月 、林志强 ： 《健康权源流考＞ ， ＜学术论坛＞ ，

２０ ０７ 年第 ４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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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些学者从人权法学 的角度 将健康权界定为
“

国 家 在可资 利 用 的

资源范围 内确 保个人和人群健康所需 条件 的 义务
”

。
① 而 《经济 、

社会 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》第 １ ２ 条所宣称的
“

缔约各 国承认人人有

权享 有能达到 的最髙的 体质和心理健康 的标准
”

，实质上把国 家规

定为健康权保护的义务主 体 ，并为各缔约国规定了
“

为 充分 实现这

一权利 而采取的步骤
”

， 包括降低死胎率和 婴儿死亡率 ，和使儿童

得到健康的发育
；
改善环境卫 生和工业卫 生的各个方面

；
预防 、治

疗和控制传染病 、风土病 、 职业病 以及 其他 的疾病 ； 创造 人人在 患

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 。

积极的公共政策体系首先意味着国家要树立起保护和保障健

康 （权 ）的价值理念 ， 而
“

健康保障权
”

和
“

健康保护权
”

等表述 ， 也体

现了 国家积极作为的价值取 向 。 世界卫生组织第一届全球健康 促

进大会 （渥 太华 ，
１ ９８６ 年 ） 通过的 《渥太 华宣 言 》 ， 提 出 了

“

健康促

进
”

的三大工作策略 ， 其 中第一个
“

倡导
”

， 就是要 面 向 政府 各级决

策者的倡导 ， 希望政府 的 各级决 策者 牢固树立
“

健康是 最大 的 民

生
”

这一执政理念 ， 推出更多有利于健康的政策 。 体现国家保护义

务的积极公共政策体系 ，在内容上大致包括 ：

（
１ ） 国家有义务制定

法律 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确保公 民的健康权 ； （ ２ ） 国家有义

务制定确保公民 的健康权政 策 ； （
３

） 国 家有 义务建立 保障公 民健

康权 的基本制度 、基础设施 。

（二 ）

“

权利 本位
”

论

在政治哲学和法律范畴里 ，
与国家 （政府 ） 的义务相对应 的 ，

就

是民众的权利 。 从权利 的 角度来谈论国家 义务 ， 才符合现代政治

的本质要求 。 当健康权越来越上升 为 或成 为人权的 情况下 ，健康

①Ｓ ．Ｂｕ ｒ ｒ ｉ
ｓ ，Ｚ ．Ｌａ ｚｚａｒ ｉｎ ｉ

，Ｌ ．Ｏ ．Ｇｏｓ ｔ ｉ ｎ ，
Ｍ

Ｔａｋ ｉｎｇ
Ｒ ｉ

ｇｈ
ｔｓＳｅ ｒ

ｉｏｕ ｓ ｌ ｙ
ｉｎＨｅａ ｌ ｔｈ

＂

，

Ｊｏ ｕ
ｒ ｎａ ｌ ｏｆ 

Ｌａｗ ，Ｍｅｄｉ
ｃ
ｉｎ ｅ＆Ｅｔｈ ｉ

ｃｓ ，Ｖｏ ｌ ． ３ ０
，Ｎｏ ．４

，ｐ ｐ
．４９ ０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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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或健康的获得 与 享有 ， 便是公民应 该享 有 的基本权利 。 这是国

际社会和有关国 际机构提出
“

基于权 利 的 途径
”

的 基本 观点 或主

张 。 在此视角和 战 略下 ，国 家在健康权保 障或保 护上 的义务 ，包括

尊重 、不侵犯 、促进 、保 障和 保 护等一些基本面 向 。 有研究 者从人

权和公共卫生治理 的 关联角 度探讨 了健康权的人权属 性 （ 图 ２ ） ，

这为我们理解基于权利的积极公共政策的 内 涵提供 了
一个有益 的

视 角 ，尽管这个关联图 所显示 的三大政策领域之间 存在着 边界上

的重叠性或模糊性 。
？

本文 中 的一个基本认识是 ，建构积极 的公共政 策体系来保障

和增进健康权 ，不仅仅是一项 基于 国家义务的行动 ， 更是一项 基于

公众权利 的长远计 划 ， 因 此 ， 与健康保 障有关的 公共 政策 ，
必 然需

要更多地从公众权利 的 角 度进行考 量 、设计和变革 。 在 当 今 中 国

的政策实践中 ，人 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作为
一

项公民 的基本权利 ，

① 晋继 勇 ： （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 分析一以 〈
经济 、

社会和文化

权利国际公约 〉 为例 ＞ ， 《浙江大学学报》 ，
２０ ０９ 年第 ５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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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积 极 的 公共政策 与 健康权保 障 ： 新议题和 新框架

已经得到政治领导层 的 积极肯定和认同 ， 基本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

发展战略的提 出和实施 ，
便是 其 中的

一个基本事 实 。 这样的制度

或政策设计的价值在 于 ，
正 如

一

些研 究者所指 出 的 ， 既 可以促进整

个社会总体的 实质性 自 由 ， 同 时也有助 于公民权利 和机会 享有的

平等 ，即 必须在平等 的 基础上分配医疗卫生服务 。
① 以权利为本

位 的路径 ， 应该成为引 导积极公共政策的价值取 向 。

所谓的
“

积极公共政策
”

， 在一般意义上可 以从国 家的积极义

务或作为的角度来理解 。 通常 ，健康权被视为一项积极权利 ，
其保

障 、保护和实现是国家必须要 积极履行的义务 ， 也就是说 ，这
一

积

极权利
“

必须借助于政府的积极作为才能实现
”

。
② 但是 ，

从 积极

权利 的角度来界定政府 的积极义务 ，从而界定积极公共政策 ，只是

其 中
一

个可取的视角 。 因为 ，
所 有的权 利都有

“

积 极
”

和
“

消极
”

的

相关义务 ，

？同样 ，健 康权作为一项 基本人权 ， 既包 含 了 积极权 利

的一 面 ， 也包含 了 消极权利 的 内 容 。 前 面提 到的 联合国 经济 、 社

会 、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１ ４ 号
一般性 意见 ，就从消极和积极的两 个

方面强调 了 国家对健康权实现 负 有三种义务 ， 并提出 衡量义务 落

实情况 的可获得性 （ ａｖａｉ
ｌ ａｂ ｌｅ ） 、 可接近 性 （ ａｃｃｅｓ ｓｉｂｌ ｅ ） 和可 支 付性

（
ａ ｆｆｏ ｒｄａｂ ｌｅ

）三个方面的标准 。 因此 ， 无论是国家 （政府 ）对于健康

权的尊重义务
，
还是保 护和实现义务

，
都只有从权利的 角度才能 得

到更充分 的理解 。 正因 为如此 ，
我 们认 为

，
即便是 那些 消极权 利 ，

比如 ，
政府不限制人们获得卫生服务的平等机会 ，

不忽视特定人 群

（比如妇女和残障者 ） 的健康需求 ， 不阻止民众参与健康方面事务 ，

等等
，这些做法 都应该被视为属于积极公共政策的范畴 ，

至少在 认

①赵德余 ： 《政策制定中 的价值冲突 ： 来 自 中国 医疗卫生改革的 经验 ＞ ， ＜管理 世

界＞ ，
２０ ０８ 年第 １ ０ 期 。

② 程燎原 、王人博 ：＜嬴得神圣
——

权利 及 其救济通论 ：

＞ ， 山 东人 民 出 版社 ，
１９９３

年 ，第 ９ ９ 页 。

③ 张翔 ： ＜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 与 国 家的绐付义 务 ＞ ， ＜中 国 法 学 ＞ ，
２

（ ＫＩ６ 年 第

１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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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 、价值 、态度等方面 ，这些消极权利的获得和保护 ，也体现 了 政府

的积极态度和作为 。

（ 三 ）

“

消 除障碍
”

论

跟任何权利
一样

，
在健康权的获得和保障的过程中

，
存在着诸

多的障碍因素 ，它们制 约着 或阻碍着人们健康权利 的实现 。 或许

有人会认为 ，强调 国家保护个人健康的义务 ，是指国家义务 的 目 的

在于恢复健康或者预防疾病 ，而不涉及有关社会 、生活条件等健康

的前提 。 这是关于健康权的 内 涵和 范 围 的 其 中
一种有争议的 观

点 。 的确 ，健康权并不 意味着人们必须健康 的权利 ，对于国 家或政

府来说 ，
其在义务的范围上也不是没有任何边界的 。 但是 ，积极的

公共政策之所以说它是
“

积极的
”

， 不仅在于它所致 力 于实现的健

康权是
一种积极人权 ，

还在于这种 积极人权在性质上是
“

实质性人

权
＂

（ ｓｕ ｂｓｔａｎｔ
ｉ
ｖ ｅｈｕｍａｎｒ ｉｇｈｔｓ ） 。 也就是说 ，如果没有积极公共政策

致力于消除那些阻碍人权实现的 因 素 ，那么
，
所要尊重和保障 的人

权在真实性上是值得怀疑的 。 这里所说的
“

实质性人权
”

在价值和

含义上接近于经济学家阿马蒂亚
？ 森的

“

实质 自 由
”

。 他说 ：

“

实质

自 由包括免受困 苦——诸如饥饿 、 营养不 良 、可避免 的疾病 、过早

死亡之类——基本的可行能力 ， 以及能够识字算数 、享受政治 参与

等等 的 自 由 。

”？因此 ，
消除障碍 ， 即便不构成健康权本 身的 内 容 ，

也必须是构成积极公共政策的衡量标准 。

１４ 号一般性意见的第 ８ 条提出
“

健康权包括多方面 的社会经

济 因 素
”

。 这些社会经济因 素 ， 包括 了各种健康的基本决定 因 素 ，

比如食物和营养 、住房 、使用安 全饮水和得到适 当 的卫生条件 、安

全而有益健康的工作条件 ， 以及有益健康的环境 。 它们 构成 了 使

① 阿马 蒂亚 ？ 森 ： ＜以 自 由看发展＞ ， 任赜等 译 ， 中 国人民 大学出 版社 ，
２００２ 年 ，第

３ 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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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积极 的公共 政策 与 健康 权保 障 ： 新议题 和新框架

人 民可 以享有健康生活 的条件 。 积极公共政策 的功能 ， 就是要促

进这些条件 ，
消除各种障碍 。

以致力 于消除阻碍健康权实现 的障碍为 目 的的积极公共政策 ，

在方向
、
内容和形式上 ，

至少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： 第
一

，最 低的

投入保障 。 国家 （政府 ）必须建立完善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 ， 保证让

社会的所有个人和家庭都可获得基本保健 。 通过适 当的公共政策

来提供这样的非市场设施
，
为全社会提供可以被合理分享的机会和

条件 。 第二
，
防护性保障 。 为一些特定群体——比如

， 高发病人群 ，

因贫困或失业而致的最容易染病的人群 ，
年老者和残障者这些本身

非常脆弱 的人群
，
以及因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的人

群
，
等等——构筑起社会安全网 是一项基本建设 。 第三

， 能力提升

的建设 。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非常重视的
一个行动方略

，
在 它那里被

称为
“

賦能
”

。 要增进和实现民众 的健康权利 ，积极的公共政策就必

须提高社区和个人的能 力 ，
为此 ，

政府必 须大力推进健康 知识的传

播和健康技能的培训 ，
增强民众利 用健康政策和 卫生服务的 能力 ，

鼓励个人和社区增强发现健康问题和解决健康 问题的能力 。 第四
，

政府的积极作为应该在社会机会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确立制度 ，
提供

保障 。 就社会机会而言 ，政府要致 力于推进教育 的普及 ；
就公众参

与 而言 ，
必须把 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纳入 制度化 的参 与 中来 ，

使他

们能把自 己的痛苦和健康需求 有效地表达 出来 。 这两 个方面的保

障是相辅相成的
，
教育的普及可以增强民众的参与能力 。

（ 四 ）

“

合作治理
”

论

由于如今的管理常常发生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
“

边界上 或

者边界之外
”

，

？因此 ，针对边界问题 的管理 ，
政府只有通过寻求与

①Ｈ ．Ｂ ．Ｍ ｉ ｌｗａｒ ｄ
，

“

Ｓｙｍｐ
ｏｓ ｉｕｍｏｎｔ

ｈｅＨｏ ｌ ｌｏｗＳｔ ａ ｔｅ ：Ｃａｐａｃ
ｉ

ｔｙ ，Ｃｏｎ ｔｒｏ ｌ ， ａｎ ｄ

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 ｃｅ  ｉｎＩｎ ｔｅｒ 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 ｔａ ｌＳ ｅｔｔｉ ｎｇｓ

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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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行为体 的合作与协作 ， 才能提高 自 己的 管理能 力 。 我们把政

府寻求 与其他非政府行为体 的协作 ， 包括其对非政府行为体 的认

识和认知 、其 自 身需求的 强度 、 其行为 的积极性程度等 ， 看作积极

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。

人权的所有方面 ，
包括健康权

，
正是这样的边界管理 问题 。 在

这里 ，政府尽管承担着诸多方面的义务 ，但它绝非能够大包大揽 ，

这样的时代 早 已经过去 ； 而社会中大量的非政府行为 体 ，
都拥有为

完成一项任务所需 的不 同类型和不 同 层次 的技术和资源 。 边界 问

题的存在说 明 的是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，
而各 个参与 者之

间在技术 、资源和能力上的相互依赖性 ， 则是产生合作需求并使合

作成为可能的根源所在 。 参与者之 间 的相互依赖性越强 ，协调 与

协作的需要就越大 。
？

积极的公共政策体系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且能够解决人 民 的

一

切健康 问题 ， 而是说 ，
政府要认识 到其 自身能 力 的 局限性 ，对社

会中其他行为体在促进健康权实现上的角色和能力抱肯定和欢迎

的态度 ，积极鼓励 、动 员 、引 导 各种非政府行为 体参 与 到健康权治

理的行动中来 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， 我们可以说 ， 那种忽视非政府

行为体 的作用 、拒绝与他们进行合作的公共政策
，
才是消极的公共

政策 。 有关国际组织所提出 的
“

健康 的社会决定因 素
”

，

一

方面意

味着那些影响着健康的政治 、经济 、社会 、文化 、教育等因 素是相互

联系在一起的 ， 因此 ， 健康保障问题 不只是政府卫生管理部 门的 事

情 ，
而需要在政府体系 内 的多个部 门之间实现协调与 合作 ；

另
一方

面意味着重视和促进健康权 的 实现依赖于全社会合 力 的形成 ，
需

要更多 的社会部 门 团结在一起 ，共 同努 力来应对和解决健康问 题 。

在中 国 ，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 了 构建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

① 罗伯特 ？ 阿格拉 诺夫 、迈克尔 ？

麦 圭尔 ： 《协作 性公共管 理 ： 地方政府新战

略＞ ，李玲玲等译 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，
２ ００７ 年 ，第 ３ 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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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的方向 和要求 ， 要加 快形成
“

党委领 导 、政府 负 责 、社会协 同 、

公众参与 、法治保障的社会管 理体制
”

， 这也 为健康权保障上 的合

作治理指明 了方向 。

五 、 通过促进健康保障来增进人权 ： 积极公共政策 的

中 国案例

在 中国
，
关于健康权与人权之 间 的关联 ，无论是学术研究 ，

还

是人权建设实践 ，其所 引起的争议 ， 都不亚于其他任何 国家 。 在 国

家 正式的法律规范 中
，
健康权并没 有被 当 作一项 独立的 权利 ， 比

如 ， 《民法通则 》第 ９８ 条的措辞是
“

公民 享有生命健康权
”

。 尽管这

种措辞涉及 了健康权的一些 内容 ， 但基本上还是一种
“

消极权利意

义上 的不规范用法
”

。
① 从国际实践及其 趋势来说 ，

“

健康权
”

应该

成为独立的人格权 ，它的 内 容至少可以 包括健康维护权 、劳 动能力

保持权和健康利益支配权等方面 。
？

在中国学术界 ，
对健康权的研究还处于比较 初级的阶段 。 我

国学术界对人权问题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的 中后 期 ， 但直

到 ２００５ 年 以 后 ， 人们才开始 更多地关注健康权 问题 。
③ 主要 由 法

学和公共卫生管理等领域 的研究者所从事 的健康权研究 ，争论点

较多地集 中 于健康权是否是一项基 本人权 、健 康权与社会权是什

么关系 、谁是健康权的主体 、健康权是 否可诉 、健康权保障体系 的

局限性等方面的问 题上 。 其他一些 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研究 ，
比

如 ，在法律还没有 明确把健康权作为
一项基本人权的情况下 ，政府

①任梦华 ：
＜健康权宪法保护研究＞ ，东 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，２ ０ １ ５ 年 ， 第 １ ５ 页 。

② 王利 明 、杨立新等编 ： 《人格权法 ＞ ， 法律出 版社 ， １ ９９ ７ 年 ，第 ６ １ 页 。

③ 赵福 昌 ： ＜公民健康权及其制度保障研究＞ ， 山东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 ． ２ ０ １ ３ 年 ， 第

１ ８
＿

丨 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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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致力于促进民众健康 的积极作为 ， 是否 意味着政府是 在促进

健康权的 实现 ？ 或 者说
，这种积极作为是否体现了健康权的价值 ？

变化中的保障健康权的政策体系 ， 在其设计和执行的过程中 ，是不

是根据促进健康是
一

项基本人权 的原则 来进行的 ？ 等等 。 这种情

形 ， 可能反映 了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某些困 惑 。

虽然健康权尚 未被法 律确立 为一项独立的人权 ， 但一个基本

事实是 ， 中 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促进健康 、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

积极公共政策体系 ， 而且 ，这个政策体系正在 以权利为本位不断重

构或变革 ，尤其在
“

健康中 国
”

战略的主导下 ，
健康权作为

一种基本

权 利必将成 为中 国国家治理和人权建设的重大 问题而进入议事 日

程 。 事实上 ， 这个趋势在实践中 已 经有 了
一些 明显的表现 ， 其 中 ，

２０ １ ７ 年 ９ 月 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发布的 《中 国健康事业的发 展与 人

权进步 》 白 皮书 ， 明确提 出 了 

“

健 康权是 一项 包容广泛 的 基本 人

权
”

，并指出健康权
“

是人类有尊严的生活的基本保证 ，人人享有公

平可及的最高健康标准
”

。
？ 中国 如何通过促进健康保 障来增进

人权
，
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专文 论述 。 目前正在形成 的积极公 共政

策体系是这样
一个基本格局 ， 即 ：

以 宪法为总领 ，
以 民事和 卫生行

政法律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等 为基础 ， 以健康领域 的 战略 、纲要 、计

划 和措施等为行动指南 。 本部分将以前面提 出 的健康权保障和积

极公共政策体系的分析框架来对 中国的 实践作一个 简单 的回顾和

评述 。

（
一

） 国 家义务

健康权作为一项人权已 为世界多数国 家所公认 。 我 国已 经签

署并批准 了 《经济 、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》 ，保障公 民享 有健康

权是不可推卸的国家义务 。 这个义 务包括 国家对健康权 的尊重 、

２ １ ６

①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 ：＜ 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 》 白皮 书 ，
２０ １ ７ 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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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 、保障和实现等多个方 面的维度 ， 内 容 上包括颁布法律 、制定

政策 、建立基本制度以保障公 民 的健康权 。 我国宪 法上公 民 基本

权利 与 义务
一

章并没有对健康权作 出 明确规定 ，
但不 能 由 此断定

健康权在我国不是一项 宪法 保障的基本权利 ，相反 ， 宪法中 有多个

条款可以 作为健康权的法定依据 比 如第 ３３ 条 、第 ３６ 条 、第 ４５

条
，
等等 。 因此可 以说 ，我国宪 法以规范国家义务的方式承认了健

康权在我国的存在 。 这就是说 ， 虽然在 固有权意义上 的健康权仅

指健康不受侵犯的消极面 ，
它 并不包括 要求 国 家提供健康 照护和

健康前提条件 的积极面 ，但从这些宪法条款 中
“

保障
”

的用 语可知 ，

健康权尚有积极的一面 ， 即要求国家提供一定的物质给付 。 从宪

法规定和立法保障的角度来审视健康权保障的国家 义务 实践 ， 人

们可以 看到 ， 中 国对健康权的宪法保障体制正 日趋完善 。
？

（二 ） 权利 本位

对于中 国的健康权保障问题 ，
从权 利 本位 的 角度考察要比从

国家义务的角 度考察来得困难 。 这是因为 ，在国家的立法 、政策和

其他实践 中 ，健康权主 要不是从权利的 角度 而更多地是从 国家义

务 的角度来加 以确认的 。 在很长时期里 ，我们更多地将健康视为

一种需求 ， 而 没有意 识 到这是
一种基本权利 。 基 于需 求 （ ｎｅｅｄ—

ｂａ ｓｅｄ ） 的途径和基于权利 的途径 最重 要 的 区别 在于 ， 以 需求 为本

位的途径并不隐含责任主体 ，权 利很容 易受到 威胁 。
？ 然而 ， 这并

不妨碍我们从权利的角度来认识 中国在健康权问题上积极公共政

策的含义 。 事实上 ，实践 中的确有 了很多方面的变化 。 十八大 以

①焦洪 昌 ：＜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＞ ， ＜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＞ ，
２０ １ ０ 年第 １ 期 。

② 杜承铭 、谢敏贤 ：＜论健康权 的宪 法权 利属性及实现 ＞ ， 《河 北法学＞ ，
２００７ 年第

１ 期 。

③Ｕ ．Ｊ ｏｎ ｓｓｏｎ
，Ｈｕｍ ａ ｎＲ ｉｇ ｈ ｔ ｓＡｐｐ ｒｏａｃ ｈｔｏＤ ｅｖｅｌ ｏｐｍ ｅｎ ｔＰｒｏｇ

ｒａｍ ｍ ｉｎｇ ，Ｎ ａ ｉ ｒ ｏｂ ｉ ：

ＵＮ ＩＣＥ Ｆ
，２００３ ，ｐ

． ２０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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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， 中 国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 战略地位 。 创新 、协调 、绿色 、

开放 、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于健康权的促进与保护中 ， 这大大提升

了中 国 的健康权保 障水平 。
① 在这一 点上

，
写入 十八届五中 全会

公报的
“

健康中 国
”

建设 （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） ， 就这个战 略 的含义 和意

义来说 ， 它是以权利 为取向的健康发展战略 。 尤其是全国 卫生与

健康大会 （ ２ ０ １ ６ 年 ８ 月 ）提 出的要
“

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， 人 民共

建共享
”

的 目标
，
更应该被视为基于权利而进行 的政策建构行动 。

由此 ， 人们可 以看 到 ， 中 国 ２０ １ ７ 年的人权 白 皮书 明确将健康权定

位 为一项基本人权 。 人权框架通过对公 民权利保障机制 与国 家

义 务实现机制 的平衡 ，

？将关于健康的 商品 、服务 与条件 的无权

利意识的需求 者或接受者
，
转化为 以权 利 为基础 的 获得 者或享

有者 。

（三 ） 消 除障碍

中 国的公共政策对促进保障健康权的基本条件产生 了积极影

响 。 让
？ 德雷兹和 阿马蒂亚 ？ 森指 出 ， 在发展中 国家中 ， 中国 有着

相对较低的死亡率 与发病率 ， 而 印度的同 类指标却相对不尽 如人

意
， 这是 因为中 国有力 的社会保 障政策 （ 比如食物分 配 ）所带来的

良好绩效 。
？ 比如 ，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在 不断提高
；
国 家免

费提供疫苗及接种服务 ， 受益对象从儿童扩展到成人 ；
２０ １ ０
—

２０ １７

年 ，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从 １ ５ 元提高到 ５ ０

元。 在 消除障碍方面另一个突 出 的变化或进步 ，是 国家 认识到 了

对个人赋权 （ ｅｍｐｏｗ ｅｒｍｅｎｔ ） 的重 要性 。 个人是健康权的主体 ，公

众个人对健康权的知情 、表达 、参与和监督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

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： 〈中 国健康事业的 发展 与人权进步 ＞ 白 皮书 ， ２０ １ ７ 年 。

② 参见邓海娟 ：＜健康权的 国家义务研究＞ ，法律出版社 ， ２ ０ １ ４ 年 。

③ 让 ？ 德雷兹 、阿 马蒂 亚 ？ 森 ： （饥饿 与公共行为 ＞ ，苏霍 译 ，社会科学 文献 出版

社 ，
２００６ 年 ，第 ２ １ 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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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公平 ， 而这些都建立在个人能力 的基础 上 。 持续推进的公 民

健康教育——比如 国家每年举办
“

中国环境 与健康宣 传 周
”

活 动 ，

以及公 民在健康行动中 的参 与 ，
２００７ 年国家 启 动 的全 民健康生活

方式行动 ， 等等——都对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和健康行 为能 力产 生

了积极影响 。 积极的公共 政策 ， 不应只将公众视为需要关注健康

的
“

患者
”

，
还应将他们看作

一

种能够改变社会的行动 力 量 。 这些

年 中国深入开展的 力度空前的环境治理 ， 比 如城乡 环境卫生综合

整治 ， 不仅在环境治理本身的意义上取得了 明显的效果 ， 它在促进

和保障健康权的实现上 ，
也是积极的公共政策在 消除障碍上 的典

型例证。

（四 ） 协同 治理

国家对保障健康权负 有责任和 义务 ，
但 这并不意味着保 障健

康权只是国 家或政府单方面的 责任和义务 ， 而毋宁说 ， 国家应 该通

过积极的公共政策带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 努力 。 杨志 良从社会保

障和保险学的角度分析 了健康权保障 的国家义务 ， 认为更好地保

障健康权的责任应 由 全社会共 同 负担 ，

①比如将个人 与家庭的相

关成本费 用社会化 ，
以全社会共 同 的力量保 障每

一个国 民能公平

获得 。 这意味着 ，社会 （包括社会组织 ） 和社 区 ，
家庭和个人 ，

市 场

和 企业 ，
这些主体都应该也可 以在政策的积极 引 导 下参 与 到健康

权问题的 治理 中来 。 保障健康权的 不是孤 立的 国家 制度 ， 而是 由

多项 制度构成
一

个综合的系统工程 ，
各项要素之间相互适应 、

相互

配合 ， 以形成综合保障 力量 。
②

《

“

十三五
”

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

规划 》优先支持社会 力量举办非营 利性医疗机构 ，推进非营利性 民

营医 院与公立医院 同等待遇 ，社会力量的能量 由此得 到激发 ， 民营

①参见杨志 良 ： ＜健康保险＞ ， 台 北巨流图 书公司 ，
２ ００ ３ 年 。

② 胡锦光 、韩 大元 ：
＜当 代人权 保障制度 ＞ ， 中 国政法 大学 出 版社 ，

１９９３ 年 ， 第

２ ６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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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 占医院总数的 比重超过 ５７％ ， 多元办医格局初步形成 。 与此

同时 ， 各种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 到健康权的 治理中来 ， 比 如 ，
像妇

联这样的群团 组织 在促进和 保护 妇女的健康权上发挥 了积极作

用 ，它通过运用项 目 化手段在国 家治理体 系 中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

角色 。
① 这种治理格局

，
在 中 国的全 民健身行动 中也得到 了 生动

的体现 ，
目前 已经 初步形成 的格局表现出

“

政府主导 、部 门协 同 、全

社会共同参与
”

的特征 。

六 、 结论性述评

经由 积极公共政策来促进健康权的实现 ，这是世 界范围 内 的

新课题 ， 当 前中国 正在积极推进的
“

健康中国
”

发展战略 ， 把健康权

定位于人 民的基本人权 ， 契合 了 人权发展 的重大趋势 。 作 为一个

新议题和新课题 ， 积极公共政策整合了健康权立法 、
政府的政策设

计和落实 、社会的 广泛参与和协同 等多种要素 ， 因而超越 了传统的

人权实现 途径一－仅将 目 光 聚 焦 于 立法 和 国 家义 务 的法 律途

径——的局限性 。 因此
，
本文提 出 的 用 以分析实现健康权的积极

公共政策的新框架 ，
能 够较好地解释健康权的 属 性 、本质和实现

途径 。

在人权不断变化着的字典里 ，健康权在性质上 属于积极人权

的范畴 。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权利 ， 它不仅依赖于国 家消极意义上

的对公众健康的尊重和不损害 ， 更依赖于国家和社会在积极意义

上 的作为和行动 ， 是需要在社会的诸多基础性领域解决
一系列 障

碍因素才能得到实现的实 质性权利 。 因此 ，经 由积极公共政策来

① 罗宁 ： ＜在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 更好 发挥妇联 组织作用 中 国 妇运 ＞ ，

２０ １ ５ 年第 ３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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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进健康 ，不仅是促进健康权保障和实现的一个现实 途径 ， 更是人

权建设的 内在要 求 。 由此 ， 积极公共政策在 这里 获得 了两个 方面

的价值 。 首先 ， 即便在法律上尚 未 明 确把健康权规定为一项 基本

人权
，
那些 旨在增进公民 的健康 、促进公 民 健康权利 的 积极公共政

策 ， 已经体现甚至包含 了人权的价值和要求 。 其次
，

一

旦认识到健

康权 的实现需要依赖于积极公共政策体系的设计和贯彻 ，
那么 ，

基

于权利 （人权 ） 的路径来建构有效的公共政策 ， 必然会成 为人权建

设的
一个基本方向 。 在这方面 ， 中 国的健康权建设实践 ，

可 以成为

一

个很好的考察和研究的案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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